
一、預防工作重於災後搶救 

早期的消防工作重點在於災害發生後的救災滅火，但事故既已發生，

僅能盡力使災害損失減小，如果能作好火災預防工作，便可防止災害

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也不致於擴大失控。因此，現代消防觀念乃是

朝「預防為主，搶救為輔」的方向努力。 

由於建築物數量眾多、使用性質複雜，且預防工作需要長期、普及、

深入澈底的進行方能有效，此一工作並非有限的消防人力可能承擔，

故先進國家在承受重大火災教訓後，發展出自主性之防火管理制度，

即「自己財產，自己保護」的觀念，藉由建築物內部人員自行管理，

並由消防專家從旁指導，以強化其場所安全。此一制度已於美、日等

國行之多年，極具成效。 

二、「自己的財產，自己保護」 

所謂「防火管理制度」，簡單的講即是公共場所業主應指定專人（即

防火管理人），接受適當的講習、訓練，就建築物特性策訂整體安全

之消防防護計畫，並依據該防護計畫實施員工滅火報警訓練、消防安

全設備維護、防火避難設施及能源設備使用管理監督等，以保障該公

共場所之安全。 

我國建築及消防法規對公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設

置，均已有明文規定，且定期派員實施檢查，但公共場所重大火災案

件依然不斷發生，顯示公共場所之消防安全維護有嚴重缺失。經查究



其問題主因及與國外制度比較發現，我國一向僅重視硬體設施的設置，

對於防災預防及應變等軟體作為，付諸闕如；而且，民眾欠缺「自己

財產，自己保護」之觀念，即便政府極力執行檢查工作，但業者但業

者仍無視問題的存在。因此，參考美、日防火管理制度，制定法規推

行防火管理制度，以解決公共安全問題。 

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 

消防安全目標並非僅靠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即可達成，仍須要平時妥善

的維護管理及危急時正確的使用方能奏效。例如撒水設備雖有設置而

無法偵測、動作；防火門被雜物堆積阻塞，無法通行；或是空有滅火

器而不知如何使用等狀況。雖然，硬體設備符合法規要求，但維護管

理、防災意識及救災訓練等軟體部份無法有效配合，依然無法發揮預

期之功用。 

有鑑於此，新修訂之消防法為強化防災軟體功能，規定一定規模以上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理權人應遴選防火管理人，推行防火管理工作，

以強化火災預防與緊急應變能力，使能與消防安全硬體設備相配合，

達到「保障人命，防護財產」之目的。 

四、防火管理人之資格限制  

  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講習訓



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後，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講習

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複訓不得少於六小時。 

業務主要內容： 

1.制定消防防護計畫，規劃防災相關事項。  

2.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 10 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

難引導班；員工在 50 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3.規劃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如有缺

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4.規劃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5.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連絡及避難引導等。  

6.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逃生訓練，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

得少於 4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7.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8.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減少因用火、用電不慎所引發之火災。  

9.制定防止縱火相關措施，杜絕縱火案件發生。  

10.設置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11.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需另定消防防護計畫，

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12.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五、防火管理制度之預期成果 

1.藉由消防防護計畫之制定，對於火災預防、初期滅火及避難逃生等

防災相關事項，予以系統性之規劃與訓練，以求達到下列目標：  

(1)防止火災發生，保障人員及財物安全。  

(2)縱使火災發生，亦能迅速將其撲滅，降低財物損失。  

(3)火場中能迅速應變，採取適當避難逃生相關措施，以保護人命安全。  

2.平時對於用火、用電設備予以監督管理，並制定防止縱火相關安全

措施，以杜絕火災發生之根源。  

3.經由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及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遇有缺

失立即報告管理權人改善，以確保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妥

善可用，於災害發生時，能夠適時發揮應有之功能。  

4.將單位人員依其職務編成自衛消防編組，包含滅火班、通報班、避

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並於每六個月實施演習訓練一次。

使單位人員了解並熟悉其職責，以期於災害發生時能有條不紊地迅速

應變，將危害損失降至最低。  

5.增、改、修建或室內裝修施工時，常因電源中斷或設備停用，原有

安全防護系統不再有效防護，容易導致火災，例如台北圓山飯店大火，

即是施工不慎引發火災。因此，建築物施工時期，必須另定消防防護

計畫，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安全。如此，必能提供更進一層施

工安全保障。 



六、目前應實施防火管理制度之場所 

目前消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

遴用防火管理人，其範圍如下： 

一、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

會、俱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

播映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PUB 、

酒店（廊）。 

三、觀光旅館、旅館。 

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

場等場所。 

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

或機關（構）。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1. 收容人數在 30 人以上（含員工）之幼兒園（含改制前之幼稚園、

托兒所）、托嬰中心 

2. 收容人數在 100 以上之寄宿舍、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 



3.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 以上之健身休閒中心、撞球場 

4.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 以上之咖啡廳 

5.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 以上之圖書館、博物館 

6. 捷運車站 

7. 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

老人服務機構（限供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者）、

護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構 

8. 高速鐵路車站 

9.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 以上，且設有香客大樓或類似

住宿、休息空間，收容人數在 100 人以上之寺廟、宗祠、教堂

或其他類似場所 

10. 收容人數在 30 人以上之視障按摩場所 

11. 觀光工廠 

 

 

 

 

 


